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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推荐确定 2024年上半年
入党积极分子工作的通知

各分党委、党总支，附属医院党委：

为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，严格发展党员工作，根据《中

国共产党章程》和《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》有关规

定，结合工作实际，现将推荐确定 2024 年上半年入党积极

分子工作通知如下。

一、基本条件

1.拥护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对党有比较全面深刻的

认识，在思想上、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，积极要求入党。

2.年满 18 周岁，已自愿递交了入党申请书，党组织已

经派人同入党申请人谈话。

3.入党申请人递交入党申请书时间达到六个月以上。

4.德才兼备、品学兼优，作风正派、严于律己，同学关

系融洽，群众基础扎实。

二、推荐要求

1.遵循有关规定。推荐工作要遵循《中国共产党发展党

员工作细则》《济宁医学院发展党员工作程序》等有关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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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严格推荐程序。确定入党积极分子应采取党员群众推

荐、群团组织推优等方式产生人选，其中，28周岁以下的青

年入党一般要经团组织推荐。

3.严控推荐数量。按照“成熟一个，推荐一个”原则，

每个班级原则上推荐 2-4名学员，大一年级确定入党积极分

子数量比例一般不低于 30%，特别优秀的可适当增加数量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1.各分党委、党总支要高度重视，认真指导所辖党支部

严格按照标准和程序开展推荐确定入党积极分子工作，确保

工作严谨规范与推荐人选质量。

2.各基层党组织要坚持入党自愿原则，通过宣传教育引

导党外群众积极向党组织靠拢。要建立院系级领导班子成员

联系优秀青年教师制度，做好在青蓝工作站成员、中青年教

师、学术科研骨干和高层次人才中发展党员工作。

3.学校入党积极分子推荐确定工作以本单位报送的入

党积极分子备案为准。请各分党委、党总支于 3 月 22 日前

将学生、教工入党积极分子备案表经负责人签字、盖章后报

送组织部，电子版通过 OA 邮箱发送。

联系人：王胜川，联系电话：3616058

附件：1.《济宁医学院入党积极分子备案表》（学生）

2.《济宁医学院入党积极分子备案表》（教工）

3.《济宁医学院入党积极分子登记表》（学生)

4.《济宁医学院入党积极分子登记表》（教工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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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织部

2023年 3月 7日


